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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至符合畸零款合計數為止。 

(4) 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可轉換公司債轉

換、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或其他原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

份數量，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由董事會全權處理。 

（五）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配合法令修訂及本公司業務需要，經 111 年 3 月 23 日董事會

通過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議

事手冊。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0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編造暨送

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江佳玲會計師及郭麗園會計師查核竣事，提出查核

報告。 

（二）前述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詳如附件。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權數：91,136,948 權（含電子投票 55,048,310 權），反對權數：

123,983權（含電子投票 123,983權），無效權數：0權，棄權/未投票

權數：4,162,495 權（含電子投票 4,162,495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

東表決權數 95,423,426權之 95.50%。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0年度盈餘分配表，提請承認。 

說明：「110年度盈餘分配表」詳如附件。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權數：91,190,348 權（含電子投票 55,101,710 權），反對權數：

124,983權（含電子投票 124,983權），無效權數：0權，棄權/未投票

權數：4,108,095 權（含電子投票 4,108,095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

東表決權數 95,423,426權之 95.56%。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為使本公司召開股東會之方式更具彈性，依據公司法第 172條之 2第

1 項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44 條之 9 第 3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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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章程中明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召開

股東會，擬修訂「公司章程」相關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附

件。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權數：91,197,204 權（含電子投票 55,108,566 權），反對權數：

124,267權（含電子投票 124,267權），無效權數：0權，棄權/未投票

權數：4,101,955 權（含電子投票 4,101,955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

東表決權數 95,423,426權之 95.57%。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討論。 

說明：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 年 1 月 2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令辦理，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修

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權數：91,196,484 權（含電子投票 55,107,846 權），反對權數：

124,987權（含電子投票 124,987權），無效權數：0權，棄權/未投票

權數：4,101,955 權（含電子投票 4,101,955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

東表決權數 95,423,426權之 95.57%。 

六、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七、散會：同日上午 9時 16分，主席宣佈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附件 

營 業 報 告 書 

 
  本公司 110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8,842,529 仟元，較 109 年度

增加 3.58%。稅前淨利新台幣 1,044,067仟元，較 109年度增加 132.19%。

茲將 110年度之營業實績說明如下： 

一、110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0年度 109年度 
增（減）變動 

金  額 % 

營業收入 8,842,529 8,536,948 305,581 3.58 

營業成本 7,545,950 7,847,755 (301,805) (3.85) 

營業毛利 1,296,579 689,193 607,386 88.13 

營業費用 232,696 211,342 21,354 10.10 

營業淨利 1,063,883 477,851 586,032 122.64 

稅前淨利 1,044,067 449,651 594,416 132.19 

合併總淨利 787,960 354,015 433,945 122.58 

淨利歸屬於本公司業主 785,791 351,574 434,217 123.51 

綜合損益總額 1,398,337 325,540 1,072,797 329.54 

（二）110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110年度本公司無須對外公開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情形 

項    目 110 年度 109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794,885 455,09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26,069 (44,348)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996,744) (447,622) 

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 (181,402) (56,662) 

年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958,453 1,015,115 

年底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777,051 958,453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較上期增加主因係稅前淨利增加；另籌資活動

之現金流出較上期增加主係因本公司辦理現金減資。









 

特定客戶銷貨收入真實性  

  泰銘集團主要收入來自鉛合金錠、黃丹及紅丹之銷售，其中特定客戶之

銷貨收入成長幅度顯著較高，因此依審計準則公報有關將收入預設為顯著風

險之規定，將該等特定客戶之銷貨收入真實性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對上述銷貨收入真實性所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一、  瞭解及測試與收入認列真實性攸關之內部控制作業是否有效。  

 二、  抽核驗證特定客戶營業收入明細與出貨單及發票之銷售對象、金額是

否一致，並檢視出貨單是否業經客戶簽回或附有出口報關等出貨證明

文件。  

 三、  抽核驗證特定客戶營業收入明細之收款記錄及對象與銷貨對象是否相

同。  

其他事項  

  泰銘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10 及 109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師

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泰銘集團繼續經營

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

圖清算泰銘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泰銘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

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一、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

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

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

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

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二、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

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泰銘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三、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

露之合理性。  

 四、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

性，以及使泰銘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

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

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

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

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

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泰銘集團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五、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

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六、  對於泰銘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

對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

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

已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

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對上述銷貨收入真實性所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一、  瞭解及測試與收入認列真實性攸關之內部控制作業是否有效。  

 二、  抽核驗證特定客戶營業收入明細與出貨單及發票之銷售對象、金額是

否一致，並檢視出貨單是否業經客戶簽回或附有出口報關等出貨證明

文件。  

 三、  抽核驗證特定客戶營業收入明細之收款記錄及對象與銷貨對象是否相

同。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

體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

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泰銘公司繼續經營

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

圖清算泰銘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泰銘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

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一、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

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

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

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

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二、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

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泰銘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三、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

露之合理性。  



















 

泰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八條之一 （新增）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

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

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

條之二修正，開放公開發

行公司得適用股東會視

訊會議之規定，新增本條

次。 

第 廿 三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七十二年二月一日，第一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 

，第四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一○八年六月二十八

日，第四十二次修正於民

國一一○年七月二十三

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七十二年二月一日，第一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 

，第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

一一○年七月二十三

日，第四十三次修正於民

國一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增列修訂日期。 

 



 

泰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 五 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

見書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

自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

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

及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

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

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

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

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

參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

估其完整性、正確性及合

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

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

員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

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

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令

等事項。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

見書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

會之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

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

自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

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

及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

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

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

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

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

參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

估其適當性及合理性，以

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

員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

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適

當且合理及遵循相關法令

等事項。 

依金管會金

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函辦理 

第 七 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處理

程序 

（第一項至第二項略）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或使用權資產外，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

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

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

有交易條件變更者，亦

同。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處理

程序 

（第一項至第二項略）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或使用權資產外，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

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

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

有交易條件變更者，亦

同。 

依金管會金

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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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

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

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

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

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

額差距達交易金額

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之估價結果差距

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

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

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

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

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

具意見書。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

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

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

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對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

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

額差距達交易金額

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之估價結果差距

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

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

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

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

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

具意見書。 

第 八 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

程序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

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

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

程序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

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但該

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

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依金管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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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

之公開報價或證券主管機關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九 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之處理程序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其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之處理程序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依金管會金

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函辦理 

第 十 一 條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

董事會通過，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

目的、必要性及預

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

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依本條第三項

第（一）款及第（四）

款規定評估預定交

易條件合理性之相

關資料。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提交下列資料，先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準用第六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始得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

目的、必要性及預

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

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依本條第三項

依金管會金

管證發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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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

及價格、交易對象

及其與公司和關係

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

之未來一年各月份

現金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

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

件及其他重要約定

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

同意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

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間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

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新

台幣壹億元額度內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

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 

 

 

 

 

 

 

 

第（一）款及第（四）

款規定評估預定交

易條件合理性之相

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

及價格、交易對象

及其與公司和關係

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

之未來一年各月份

現金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

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

件及其他重要約定

事項。 

本公司與子公司、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間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

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新

台幣壹億元額度內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

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 

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

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本公司或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之子公司有第二項

交易，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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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 

本公司應將第二項所列各

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但本公司與子

公司，或子公司彼此間交

易，不在此限。 

第二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

計算，應依第十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規定提交股東

會、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

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以下略） 

第 十 四 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

報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

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

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定網站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與關係

人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台幣三億元

以上。但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

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

報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

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

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定網站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與關係

人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台幣三億元

以上。但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

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依金管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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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損失達所定處理

程序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

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伍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且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達新台幣五億元以

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

產交易或從事大陸

地區投資，其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但下例情形不

在此限： 

1. 買賣國內公債。 

2. 買賣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 

 

 

 

 

（以下略） 

易損失達所定處理

程序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

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伍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且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達新台幣五億元以

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

產交易或從事大陸

地區投資，其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下例情形不

在此限： 

1. 買賣國內公債或

信用評等不低於

我國主權評等等

級之外國公債。 

2. 買賣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 

 

（以下略） 

 


